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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全省“雨露计划+”就业

足进行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乡村振兴局、教育局、人社局，杨凌示范区现代农业和

乡村振兴局、教育局、人社局，韩城市乡村振兴局、教育局、人

社局: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“三农”工作重要



论述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
果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扎实推进“雨露计划+”就业促进工作，

根据《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教育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“雨露计划+”就业促进行动实施方案>的

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总体要求

(一)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认真贯彻落

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坚持就业优先导

向，坚持服务脱贫家庭（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，下同) 以

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为重点，采取有效政策措施，巩固拓展技

能脱贫成果，大力增强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就业

竞争力，扩大乡村人才储备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，

助力守牢不发生规模返贫底线，促进脱贫人口收入持续增长。

(二）行动目标。过渡期内，以雨露计划为基础，以校企合

作为重点，以多方参与为平台，全面开展“雨露计划+”就业促

进行动，组织引导全省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入读职业院校（含

技工院校，下同)，提升技能素质，帮助雨露计划毕业生实现更

加充分、更高质量的就业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(三）全面摸清人员底数。乡村振兴部门充分利用防返贫监

测信息系统和动态监测常态化排查机制，全面摸清全省脱贫家庭

2



新成长劳动力底数，建立入读职业院校意愿清单。教育部门全面

摸清职业院校雨露计划在读学生底数,建立雨露计划在读学生清

单和应届毕业生就业意愿清单。人社部门全面摸清技工院校雨露

计划在读学生底数,建立雨露计划在读学生清单和应届毕业生就

业意愿清单。乡村振兴、教育、人社部门要做到雨露计划学生相

关信息共享共用，共同建立“雨露计划+”数据库，做到动态调

整、动态管理。(省乡村振兴局、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厅分工负责，市县落实)

（四）持续推进“雨露计划”。依托教育部门和学校，充分

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、村“两委”的作用，广泛宣传雨露

计划政策，组织引导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。以全

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标注的学籍信息为依据，进行信息核实并

落实资助政策。将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

教育纳入雨露计划资助范围，资助时间自接受资助之日至毕业。

保持原补助标准、资金渠道、发放方式不变，做到应补尽补。(省

乡村振兴局负责，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配合，市县

落实）

(五）切实加强职业教育。健全产教融合机制，坚持就业导

向、需求导向，鼓励引导职业院校围绕陕西特色资源和有利条件，

在重点领域、民生领域优化专业设置，扩大人才培育规模。深化

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，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扶贫

搬迁人口较多的县（区）为重点，引导当地职业院校与东部发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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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职业院校结对，提升当地职业院校办学水平。深化校企合作

机制，对接乡村振兴重点产业项目需要，鼓励企业联合职业院校

举办定制班、定向班，畅通“校门”到“厂门”的绿色通道。(省

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乡村振兴局分工负责，市县

落实）

(六）成立“雨露计划+”就业促进联盟。动员一批职业院

校、用工企业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社会组织成立“雨露计划+”

就业促进联盟（以下简称“联盟”),凝聚各方力量，共同实施“雨

露计划+”就业促进行动。(省乡村振兴局负责)

（七）精准开展就业帮扶。指导有关行业部门，组织动员有

实力、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用工主体，提供适合雨露

计划毕业生的就业岗位，建立企业岗位需求清单，畅通雨露计划

毕业生就业渠道。启动“雨露计划+”就业促进行动专项招聘活

动，采取线上线下等招聘方式，组织开展校园招聘、定向招聘、

专场招聘等校企对接帮扶活动。对雨露计划未就业毕业生自愿进

行失业登记的,及时提供就业指导、岗位推荐、技能培训等服务。

发挥就业帮扶车间、社区工厂、就业帮扶基地、创业孵化基地(园

区）等作用，更多促进雨露计划未就业毕业生就业创业。统筹用

好城乡公益性岗位，加大对通过市场渠道难以实现就业的毕业生

安置力度。(省乡村振兴局、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分工负责，市县落实）

(八)持续开展技能提升。用好东西部协作、定点帮扶、“万



企兴万村”行动等机制，助力校企合作，发挥优质院校和龙头企

业资源优势，积极服务乡村振兴产业发展，共同开展在岗技能提

升、人才培养等服务，持续提升雨露计划学生技能水平。(省乡

村振兴局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教育厅分工负贡，市县落

实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九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乡村振兴、教育、人社部门要切

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建立健全协调工作机制，明确分管领导、责任

处（科）室，指定工作联系人，压实工作责任。要充分发挥部门

优势，不断强化协作、加强工作互动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推进

“雨露计划+”就业促进行动。乡村振兴部门发挥统筹协调作用，

教育、人社部门积极支持开展相关工作。

(十）强化政策保障。继续加大政策实施力度，落实好学费

减免、助学金、就业创业服务补助、社会保险补贴、创业担保贷

款及贴息、交通费补贴、就业帮扶基地奖补和助学补助等政策，

将过渡期内脱贫人口各项帮扶措施落细落买洛地。

(十一)做好跟踪服务。加强雨露计划毕业生就业帮扶跟踪

监测，建立就业情况清单，实现数据动态更新。对就业情况发生

变化的雨露计划毕业生及时掌握情况，提供帮扶服务，做到就业

底数清、就业情况清。

(十二）营造良好氛围。积极引导各类媒体采用脱贫家庭喜

闻乐见、学校学生便于参与、企业组织乐于参加的宣传方法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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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入学前、毕业前、招聘前等关键时点集中

开展政策宣传。开展“雨露计划+”就业促进行动典型案例评选

发布活动，选树一批立得住、叫得响、推得开的技能成才先进典

型，讲好雨露计划故事，不断营造“劳动光荣、技能增收”的良

好社会氛围。

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乡村振兴局

陕吾省人开资*和社会保碑厅
202年7月29日

2022年7月29日印发陕西省乡村振兴局综合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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